
 

 

 

 

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（東盟）  

的自由貿易協定（《自貿協定》）及《投資協定》  

 

常見問題  

 

I.  一般  

 

問 1. 《自貿協定》和《投資協定》對香港有何益處？   

 

答 1.  東盟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。2023 年，東盟位列

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伴，亦是我們 2022 年的第四

大服務貿易夥伴。與東盟締結《自貿協定》和《投資

協定》，符合香港加強與東盟十國的貿易及經濟聯繫

的目標。我們相信，兩份協定可創造更多商機，有利

香港的長遠經濟增長，並有助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貿

易、商業及金融中心的角色。  

 

問 2. 兩份協定已於何時生效？  

 

答 2. 兩份協定的生效日期如下：  

 

《自貿協定》  

 2019 年 6 月 11 日 – 香港、老撾、緬甸、新加坡、泰

國和越南 

 2019 年 10 月 13 日  – 馬來西亞 

 2020 年 5 月 12 日  – 菲律賓 

 2020 年 7 月 4 日  – 印尼 

 2020 年 10 月 20 日  – 文萊 

 2021 年 2 月 12 日  – 柬埔寨 

 

《投資協定》  

 2019 年 6 月 17 日 – 香港、老撾、緬甸、菲律賓[註]、

新加坡、泰國和越南 

 2019 年 10 月 13 日  – 馬來西亞 

 2020 年 7 月 4 日  – 印尼 

 2020 年 10 月 20 日  – 文萊 

 2021 年 2 月 12 日  – 柬埔寨 

 

（註：涉及菲律賓的部分自 2020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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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. 兩份協定生效前需要什麼立法程序？  

 

答 3. 為使港商能根據《自貿協定》內所訂明的產地來源規

則標示相關貨物的產地為香港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

長（商經局局長）已藉在憲報刊登公告修訂《商品說

明條例》（第 362 章）附表 1，將《自貿協定》加列於

該條例附表 1 的表列貿易安排名單內。公告於 2018

年 7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
 

《投資協定》的生效不需經過立法程序。  

 

問 4. 為何某些章節下的部分議題透過工作計劃繼續討
論？有否為工作計劃定下實施時間表？  

 

答 4. 在產地來源方面，就需要進一步考慮的部分產地來源

規則，香港與東盟已完成談判，並會通過《修訂香港

與東盟〈自貿協定〉的第一議定書》（議定書） 1將其

納入《自貿協定》。雙方正緊密合作，以便早日實施

《議定書》。在《議定書》生效前，如相關貨物有不

少於 40%的原產物料或附加價值來自香港或東盟十

國或香港與東盟十國的不同組合，港商仍可享受優惠

關稅待遇。  

 

在經濟和技術合作方面，東盟及香港已擬定工作計

劃，為有效地於《自貿協定》範圍內實施經濟和技術

合作提供指引。有關工作計劃制定了框架，訂明經濟

和技術合作通過年度計劃實施，為期五年（2020年至

2024年）。2024年9月，商經局局長宣佈香港在未來五

年繼續支持推行《自貿協定》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工

作計劃。  

 

《投資協定》設有工作計劃，讓各締約方在《投資協

定》生效後就若干議題進一步討論。這安排讓較複雜

的議題得到更多時間處理。香港和東盟正就工作計劃

進行討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香港已於 2024 年 1 月 9 日簽署《議定書》，而十個東盟成員國亦已在 2024 年 9

月 19 日完成簽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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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貨物貿易  

 

問 1.  東盟成員國何時開始削減關稅？  

 

答 1. 東盟成員國已在實施《自貿協定》後，開始對香港原

產貨物削減關稅。最新資訊已上載到工業貿易署網

站。  

 

問 2.  東盟成員國的關稅削減承諾為何？  

 

答 2.  東盟成員國的關稅削減承諾涵蓋不同類型商品，包括

珠寶、服裝及衣服配件、鐘錶和玩具等，以下是部分

例子：  

 

- 服裝及衣服配件（協調制度第六十一及六十二

章）：文萊和馬來西亞分別於三年及十年內向全部

香港原產貨物提供免關稅安排。於《自貿協定》生

效十年內，泰國及越南將撤銷 98%關稅稅目的關

稅。  

 

- 貴重金屬及首飾（協調制度第七十一章）：老撾和

菲律賓將分別於八年及十年內撤銷其全部關稅。馬

來西亞和泰國超過 93%關稅稅目的關稅於三年內

撤銷。越南亦承諾於十年內削減超過 96%關稅稅

目的關稅。  

 

- 鐘錶及其配件（協調制度第九十一章）：泰國和越

南將分別於三年及十年內全面撤銷關稅。馬來西亞

和菲律賓超過 92%關稅稅目的關稅則於三年內免

除。  

 

- 玩具、遊戲及運動必需品（協調制度第九十五章）：

菲律賓將於十年內免除全部關稅，而越南亦會於相

同時限內撤銷超過 98%關稅稅目的關稅。  

 

問 3.  香港出口商是否需要符合特定程序以享受優惠關稅
待遇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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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3.  香港出口商如能符合《自貿協定》內有關的產地來源

規則及相關規定，向東盟成員國出口貨物時可享有優

惠關稅待遇。如要向東盟成員國申請優惠關稅待遇，

香港出口商需向工業貿易署或政府認可簽發來源證

機構 2申請產地來源證，並將產地來源證交予相關東盟

成員國入口商，以便入口商根據該東盟成員國的入口

要求，就貨物申請優惠關稅待遇。為協助香港出口商

充分利用《自貿協定》下的優惠關稅待遇，工業貿易

署已發出貿易通告通知業界有關的優惠產地來源規

則 和 相 關 規 定 ， 通 告 內 容 可 瀏 覽  

www.tid.gov.hk/tc_chi/ita/fta/hkasean/hkasean_press.html。 

 

 

III.  服務貿易  

 

問 1. 可否簡單介紹《自貿協定》下的服務承諾？  

 

答 1. 雙方以世界貿易組織（世貿組織）為基礎作出進一步

的承諾，而取得均衡的成果。  

 

 東盟成員國的承諾涵蓋香港具進一步發展潛力的行

業，例如：專業服務、商業服務、電訊服務、建築及

相關工程服務、教育服務、金融服務、旅遊及與旅行

相關的服務、運輸服務和仲裁服務。  

 

 香港的承諾涵蓋相若的服務行業，並針對東盟成員國

有興趣的範疇，例如電腦及相關服務、專業設計服務

和水療服務。  

 

問 2. 我們對東盟的承諾與香港現時和其他外國經濟體的
自貿協定比較，何者較佳？  

 

答 2. 大致來說，我們對東盟的整體承諾與香港和其他海外

貿易夥伴簽訂的自貿協定的承諾相若。承諾水平反映

了個別談判的不同情況和權衡考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為香港總商會、香港工業總會、香港中華廠商聯合

會、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印度商會。  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ita/fta/hkasean/hkasean_pres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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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.  香港和東盟在《自貿協定》下的自然人流動方面，分
別作出什麼承諾？  

 

答 3.  就自然人流動而言，東盟成員國和香港的承諾涵蓋廣

泛界別的商務訪客及企業內部調動人員的臨時入境

和逗留安排。另外，部分東盟成員國的承諾更擴展至

獨立專門人員／專家／專業人士和合約服務提供者。 

 

問 4.  服務貿易章節的範圍和涵蓋範疇為何？  

 

答 4. 服務貿易章節的範圍和涵蓋範疇與世貿組織下服務

貿易的範圍和涵蓋範疇大概一致，適用於以下影響服

務貿易的措施：  

 

- 中央、區域或地方政府或機關；以及  

 

- 經中央、區域或地方政府或機關授權，行使權力的

非政府機構；  

 

 但不適用於：  

 

- 行使政府職權時提供的服務，即任何既非按商業原

則提供，亦非與一個或多個服務提供者競爭的服

務；  

 

- 影響尋求進入香港或東盟就業市場的自然人的措

施；  

 

- 在永久基礎上有關居民身份、居住或就業的措施； 

 

- 不論以何種方式授予的航權，或與行使航權直接相

關的服務，除卻影響以下的空運服務的措施：  

 

(i) 飛機維修及保養服務；  

 

(ii) 空運服務的銷售和營銷服務；  

 

(iii) 電腦訂座系統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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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政府採購；  

 

- 海運服務下的內水運輸服務；以及  

 

- 補貼或資助。  

 

問 5.  服務貿易章節所訂立的本地法規守則為何？  

 

答 5. 建基於《服務貿易總協定》內有關本地法規的條文，

服務貿易章節內的本地法規守則（即第五條）規定締

約方須確保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具透明度，及在合

理、客觀和公正的原則下執行。該等措施須建基於客

觀透明的準則；確保服務質素的措施，不應非必要地

過分煩瑣；而發牌程序本身則不可對提供服務構成限

制。  

 

問 6.  服務貿易章節下的定期檢討機制有何意義？  

 

答 6. 根據服務貿易章節下的第二十三條（檢討），香港與

東盟在《自貿協定》生效後，在有需要時可就進一步

改善章節下的具體承諾進行談判，以逐步開放服務貿

易。  

 

 

IV.  投資  

 

問 1. 《投資協定》的主要特點是甚麼？    

 

答 1. 《投資協定》：  

 

(a)  為在非服務業的投資提供非歧視待遇（待有關條

款的例外情況在工作計劃談妥並生效時，該等條

款會同時生效）；  

 

(b)  為在所有界別的投資提供保護；  

 

(c)  為解決爭端提供機制（即締約方之間的爭端解決

機制，以及投資者與締約方之間的爭端解決機

制，後者將在工作計劃下討論）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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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為投資促進和便利化提供安排。  

 

問 2. 《投資協定》提供甚麼投資保護？   

 

答 2. 《投資協定》提供各締約方的投資者以下投資保護：  

 

(a)  給予投資公正和公平待遇；  

 

(b)  給予投資實體保護；  

 

(c)  在投資被徵收時按商定的標準提供補償，並在投

資者要求時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的可自由使

用貨幣支付；  

 

(d)  在戰爭、武裝衝突、內亂或類似事件引致投資損

失或損害時給予非歧視性補償待遇；以及  

 

(e)  容許投資和收益自由轉移。  

 

問 3. 第二十條（締約方與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端解決）的
具體内容將於工作計劃中討論。在此條商定好之前，
投資爭端如何解決？  

 

答 3. 在投資者與締約方的爭端解決機制可用前，第二十一

條（締約方之間的磋商及爭端解決）下的爭端解決機

制將會用以解決可能出現的投資爭端。  

 

問 4. 現正生效的《香港 -泰國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》在《投
資協定》生效後是否繼續有效？   

 

答 4. 現正生效的《香港 -泰國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》在《投

資協定》生效後仍繼續有效。此安排將增加對相關投

資者的保護。  

 

問 5. 得悉香港和東盟將在《投資協定》的工作計劃商定  “締
約方的自然人” 的定義。在有關定義生效前，《投資
協定》是否不會涵蓋自然人投資者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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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5. 《投資協定》同時保護法人投資者和自然人投資者的

投資。然而，在《投資協定》有關 “締約方的自然人 ”  的

定義生效前，協定對自然人投資者的投資保護只適用

於香港、文萊、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（按照這四個

締約方之間的一份副協議）。按照該副協議，香港的

自然人包括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。  

 

 另應注意的是，雖然法人投資者的投資受《投資協定》

保護，但如某一法人投資者是由非締約方的投資者或

由 東 道 締 約 方 的 投 資 者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“ 空 殼 公

司”，則該法人投資者未必能受惠於《投資協定》。  

 

 

V.  經濟和技術合作  

 

問 1. 《自貿協定》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章節有何宗旨？  

 

答 1.  經濟和技術合作章節旨在促進、實施、擴大及提升《自

貿協定》所帶來的效益，以達致東盟與香港之間互惠

互利。經濟和技術合作活動包括以經驗分享會、專題

研討會、展覽及交流活動等形式進行的能力提升及技

術支援計劃。  

 

問 2. 為何《自貿協定》包含經濟和技術合作章節？東盟所
簽訂的其他自貿協定是否包括經濟和技術合作的條
文？  

 

答 2.  鑑於東盟成員國的經濟發展各異，東盟與香港均希望

透過能力提升及技術支援計劃提高《自貿協定》所帶

來的效益。所有東盟與其貿易夥伴簽訂的自貿協定

（包括澳洲、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印度和新西蘭）均

包括經濟和技術合作的條文。   

 

問 3. 《自貿協定》生效後如何實施經濟和技術合作的章
節？  

 

答 3.  該章節透過經濟和技術合作工作計劃實施。有關工作

計劃將提供指引，使經濟和技術合作能有效地於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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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協定》範圍內實施。該工作計劃亦包括可於日後開

展的指標性經濟技術合作活動。  

 

問 4. 《自貿協定》實施後有哪些經濟和技術合作項目？  

 

答 4.  為達致互惠互利，東盟和香港已同意於五個重點領

域，包括海關合作、專業服務、中小型企業合作、貿

易便利化和物流，以及電子商貿合作方面開展經濟和

技術合作項目。在 2021 年，項目的範圍增加五個重

點領域，包括衛生與植物衛生；標準、技術法規和合

格評定程序；知識產權；以數碼科技便利貿易；及促

進和便利投資。項目可透過研討會、工作坊、展覽會

和訪問等形式進行。  

 

問 5. 香港在經濟和技術合作章節中有何得益？  

 

答 5.  香港與東盟成員國持續參與各項經濟和技術合作項

目，鞏固香港與東盟成員國長期以來和諧的商貿關

係，並開拓具龐大發展潛力的東盟市場之商機。  

 

 

VI.  知識產權  

 

問 1. 《自貿協定》的知識產權章節有何重點？會否對香港
的知識產權監管制度產生影響？  

   

答 1.    知識產權的章節中，除了重申世貿組織《與貿易有關

的知識產權協定》的權利和義務外，香港與東盟承諾

加強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合作，以提升相互的經貿關

係。有關義務完全符合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，並不會

對我們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工作有任何改變。  


